
莆应急〔2021〕54号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莆田市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

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局,局机关相关科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整治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全面净化我市安全评价市场，根据《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闽应急〔2021〕43号）要求和统一部署，市应急局制定了《莆田市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6月22日

莆田市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根本”，筑牢安全底线，铁腕治理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市应急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根据《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闽应急〔2021〕4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安全评价领域突出问题，以整治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生产经营单位以虚假报告获取相关许可（“两虚假”）,安全评价机构出租出借资质、评价人员出租出借资格证书（“两出借”）等问题为重点，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以下简称1号令）施行以来法定评价项目和现有安全评价机构全面排查（“两个全覆盖”），延伸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整治一批、震慑一批、吊销一批、提升一批，全面清理整顿安全评价市场。

(二)坚持底线思维。立足“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着力化解安全评价领域冲击安全底线的突出问题，分类、分行业梳理安全评价领域现存问题的表象、成因与机理，分地区、分行业总结提炼典型案例，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安全评价机构直接责任，推进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三)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专项整治，系统剖析制约安全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破解制约安全评价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因素，从改革安全评价资质认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等方面研究治本举措。

二、整治重点内容

围绕安全评价机构、生产经营单位、监管部门等3个层面开展专项整治。

(一)安全评价机构层面。

1.是否存在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2.是否具备并保持1号令规定的资质条件。

3.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情况。

4.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法定安全评价项目等情况。

5.是否存在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的情况。

6.项目组人员是否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7.是否存在擅自更改或者简化评价程序和内容等情况。

8.是否建立安全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并认真落实。

9.是否存在出具重大疏漏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10.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违规出借出租资格证书、持假证上岗的现象。

11.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全评价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情况。

(二)生产经营单位层面。

1.是否利用甲方地位，采取利诱、拒付技术服务费、合同约定等手段，要求或者默认安全评价机构出具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安全评价报告。

2.是否存在向安全评价机构提供虚假失实的原始资料和“第三方”证明材料的情况。

3.对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事故预防措施、隐患整改意见等，是否及时落实到位。

4.是否利用虚假报告获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

(三)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层面（以下简称：监管部门）。
1.是否存在以备案、登记、年检、换证、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设置或者变相设置安全评价机构准入障碍的情况。

2.是否存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3.是否存在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要求企业接受特定安全评价机构开展技术服务的情况。

4.是否存在干涉安全评价活动及报告结论，要求企业提交结论为“合格”或者“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安全评价报告等情况。
5.在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监督检查和事故调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在安全评价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是否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对利用虚假评价报告取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是否依法进行了处理。

6.是否存在除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之外，在开展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要求企业委托安全评价等中介机构开展的作为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事项。

三、时间安排

从2021年5月至2021年12月，分六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5月至6月上旬）。一是制定细化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把“整治一批、震慑一批、吊销一批、提升一批”作为硬性任务，跟进保障措施，完善验收办法。二是市应急局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具体实施、动态调度、情况汇总和调研总结。各级监管部门应相应成立工作小组，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各县（区、管委会）应急局将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于6月25日前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财保科）。三是组织召开在莆从业（含市内注册及外省来莆从业的）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广泛宣传发动，对专项整治工作分层次全面动员部署。
(二)摸底调查与自查自改（5月至6月）。

1.摸底调查。各级监管部门对1号令施行（2019年5月1日）以来与本级部门职责（含上级委托）相关的行政许可项目（指采信相关法定安全评价报告所通过的各类行政许可、验收或备案项目，主要包括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烟花爆竹和金属冶炼等中涉及法定安全评价的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各县（区、管委会）应急局将摸底排查的“行政许可项目清单”（附件2）于6月11日前报市法规科。

2.自查自改。

(1)安全评价机构。在莆从业的安全评价机构开展项目自查和机构自查。

①项目自查：即对照“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项目自查情况表”（附件3）开展自查，全面核查1号令施行以来的法定评价项目和报告，按要求逐条开展项目自查，并将自查情况表于6月29日前报该项目实施许可的监管部门。

②机构自查：即对照“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自查项目汇总表”（附件4）开展自查。检查本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汇总本机构在莆法定安全评价报告数量和检查发现问题清单。自查期间要落实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主动清理出租出借资格证书从业人员，严肃整改出租出借资质证书违规行为，形成《安全评价机构自查自改情况报告》，并于6月29日前报市局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2)生产经营单位。
1号令施行以来获得行政许可的企业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评价过程自查情况表”（附件5）要求开展自查工作，并于6月29日前报该项目原实施许可的监管部门。

(3)监管部门。
县级对照“监管部门自查情况表”（附件6）中整治重点内容开展自查。及时清理与“放管服”改革要求、1号令不相适应的文件规定，坚决纠正违规审批资质、违规干预安全评价市场、没有法定依据违规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等做法，并结合实际提出清理和整改措施建议。

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市局有关科室将自查情况表，于6月29日前报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集中检查（7月至9月）。

各级监管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年度执法计划，根据摸底调查和自查情况，集中组织监管人员和行业领域专家对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和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的开展检查与执法工作。

一是市局财保科负责对省内注册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保持情况进行全面复核，严肃查处在莆从业的安全评价机构与人员的弄虚作假、出租出借证书、技术服务合同不规范、主要评价人员不到现场、冒名顶替等问题。危化科、基础科负责对本级行政许可涉及的安全评价报告质量及现场符合性情况进行核查。

二是各级监管部门要对照“法定安全评价项目执法检查情况表”（附件7）全覆盖检查1号令施行以来的法定评价项目，核查安全评价报告与生产经营单位实际符合性，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安全评价报告建议开展隐患整改情况、报告相关建议采纳情况等。对发现的虚假失实安全评价报告，要严肃追究安全评价机构、报告编写与评审人员、生产经营单位、建设单位和提供虚假材料“第三方”的责任。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及时汇总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连同“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附件8）、“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汇总表”（附件9）于每月的6、16、26日前报送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是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认真排查，延伸检查同一机构对同一企业开展的多项安全技术服务，厘清中介服务事项的派生主体、实施依据、组织程序和报告用途等，形成专题分析报告，于9月29日前报市局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督导检查（9－10月）。

市应急局将组织督导组进行督导检查。一是听取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阶段性汇报，查看资料和专题分析报告，对组织不力、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的县区实行重点跟进督办。二是赴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冶金等工贸行业重点地区进行督导检查。三是随机抽取安全评价机构从业相对集中的县区，予以重点督导检查。四是对各级监管部门在许可、监管、检查工作中要求开展的安全评价评估类事项进行抽查、梳理。五是配合应急管理厅或兄弟地市互查组督导检查，积极做好督导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

(五)验收评估（11月20日前）。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围绕制约安全评价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法制因素，系统梳理行业现状，剖析问题成因，提出切断中介机构与企业违法利益关联的举措，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于11月18日前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应急局适时对各县（区、管委会）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安全评价机构自查自改情况、专项整治发现问题的整改和落实情况组织验收，分析存在问题，综合评估各地专项整治成效。

(六)总结提升（11月底前）。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对本次专项整治总体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一是系统总结本地区专项整治工作总体开展情况、活动实效和存在问题；二是剖析、整理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生产经营单位以虚假报告获得许可、验收、备案，从业人员出租出借资格证书等方面的典型案例。三是辩证分析，系统梳理，提出优化我市安全评价机构监管办法，完善制度体系的措施建议等，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总结报告于11月26前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此次专项整治工作负总责。按照福建省委“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的要求，深入当地监管部门、评价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等实地开展专项调研和工作指导。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动员部署，做好在属地从业的安全评价机构专项整治工作，明确职责分工，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过程督导，充分调动监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积极性，共同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及时向市应急局报告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二)从严执法，形成震慑。各县（区、管委会）监管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行动和本次专项整治举一反三做好问题分析整改、行政处罚决定的落实。对专项整治中发现安全评价机构、生产经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据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严重程度，依法依规实施处罚。发现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依法吊销其资质证书并向社会公开；发现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利用虚假报告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许可、验收、备案的，实施审批、验收、备案的部门要对涉事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依规实施处罚。检查中发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情形的，由各县（区、管委会）汇总，将查核情况和有关证据材料报市局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引导宣传，形成氛围。一是加强信息报送。市应急局将通过工作简报、门户网站、公众号等，对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好举措，查处的典型案例，发现的突出问题等进行动态报道。二是实行动态调度。市应急局将根据各地专项整治情况，实时组织明查暗访和媒体曝光。三是强化社会监督。专项整治期间，市应急局设立公开举报邮箱（fjptajj@163.com），各县（区、管委会）要相应设立举报邮箱，接受社会对安全评价机构弄虚作假情况的举报和社会对专项整治活动的监督。

五、有关说明

本实施方案所指法定安全评价，是指1号令规定的法定安全评价服务事项，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设定的用于办理行政审批的安全评价中介服务事项，具体分为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许可涉及的安全评价，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和经营许可涉及的安全评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涉及的安全评价；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用于报监管部门备案的安全评价；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其他安全评价。

联系人：市财保科赵丹丹，联系电话：18750002432，邮箱：fjptaj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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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莆田市应急管理局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分解表
附件1

莆田市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陈金晃 市应急局副局长   
成  员：

        陈志武 市应急局办公室主任
肖太波 市应急局法规科负责人

顾  斌 市应急局危化科负责人
陈志钦 市应急局基础科负责人

翁建聪 市应急局财保科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保科。
附件2

行政许可项目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项目许可时间
	采信的安全评价报告名称
	安全评价单位名称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
	
	

	7
	
	年  月  日
	
	

	8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备注
	1.本表的“行政许可项目”指的是各级监管部门采信相关法定安全评价报告所通过的各类政许可、验收或备案项目。

2.本表填报自1号令实施（2019年5月1日）以来行政许可项目。

3.本表（含电子版）于6月11日前由各县（区、管委会）汇总后报至市法规科。

4.除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之外，在开展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要求企业委托安全评价等中介机构开展的作为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事项，在“其他说明”栏中注明。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项目自查情况表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评价报告名称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序号
	自查内容
	是/否有此情形
	自查情况

	1
	是否存在以下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是 □否
	

	1.1
	周边环境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且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故意隐瞒的。
	□是 □否
	

	1.2
	主要建（构）筑物与评价期间实际严重不符，主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建（构）筑物之间的距离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3
	对企业提供的资料及第三方出具的技术服务报告或者结论进行伪造、篡改的。
	□是 □否
	

	1.4
	故意隐瞒企业的特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5
	企业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记录严重缺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或职称不符合要求的，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6
	存在不符合行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项，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7
	存在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列举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消除或者采取的管控措施未经监管部门认可，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8
	煤矿安全评价故意隐瞒煤矿主要灾害等级，越层越界，剃头下山开采等重大事故隐患或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9
	故意隐瞒矿山开拓生产系统现状与安全设施设计不符或者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工程建设的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0
	故意隐瞒油气田内部集输管道占压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1
	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存在占压、保护距离不足、人员密集型高后果区未设置全天候视频监控设施，未按要求开展法定检验，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2
	金属冶炼企业的设备设施明显不符合《炼铁安全规程》《炼钢安全规程》《铝电解安全规程》《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等规定，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2
	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情况。
	□是 □否
	

	3
	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法定安全评价项目等情况。
	□是 □否
	

	4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的情况。
	□是 □否
	

	5
	项目组人员是否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是 □否
	

	6
	是否存在擅自更改或者简化评价程序和内容等情况。
	□是 □否
	

	7
	是否建立安全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并认真落实。
	□是 □否
	

	8
	是否存在出具重大疏漏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是 □否
	

	9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违规出借出租资格证书、持假证上岗的现象。
	□是 □否
	

	10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全评价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情况。
	□是 □否
	

	备注
	1.安全评价机构应对1号令实施以来所出具的法定安全评价报告及项目情况进行逐一检查、逐一如实填报。并将本表（含纸质及电子版）报送该项目所在地监管部门。
2.与本表同时提交以下复制件和扫描件：（1）该安全评价项目风险分析表（记录）；（2）项目合同（含合同封面、服务内容、盖章页等）；（3）安全评价报告的封面、签字页、评价结论、整改认定表、行政许可事项认定表；（4）评价项目公示表（注明公示网址）等。

3.表中“行政许可项目名称”指的是“采信本报告的行政许可、验收或备案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自查项目汇总表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自查内容
	是/否有此情形
	自查情况

	1
	是否具备并保持1号令规定的资质条件。
	□是 □否
	

	本机构在莆开展的法定安全评价报告情况

	共计：   项。其中，煤矿：   项；金属非金属矿山：   项；危险化学品生产：  项、经营储存：  项、使用：   项；油气管道：   项；

烟花爆竹：   项；金属冶炼：   项；其它：   项。

	序号
	在莆开展的法定评价项目名称
	行业类型
	评价报告及本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2
	
	
	

	3
	
	
	

	4
	
	
	

	5
	
	
	

	备注
	1.外省、外市在本市从业的安全评价机构根据本表进行自查，将本表及（含纸质及电子版）于6月29日前报送市应急管理局。

2.市内注册的安全评价机构根据本表进行自查，将本表及《机构自查自评情况报告》（含纸质及电子版）一并于6月29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3.“评价报告及本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附件3自查情况进行汇总。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5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评价过程自查情况表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评价报告名称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序号
	自查内容
	是/否有此情形
	自查情况

	1
	是否利用甲方地位，采取利诱、拒付技术服务费、合同约定等手段，要求或者默认安全评价机构出具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安全评价报告。
	□是 □否
	

	2
	是否存在向安全评价机构提供虚假失实的原始资料和“第三方”证明材料的情况。
	□是 □否
	

	3
	对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事故预防措施、隐患整改意见等，是否及时落实到位。
	□是 □否
	

	4
	是否利用虚假报告获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
	□是 □否
	

	
	
	
	

	备注
	1.本表针对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开展法定安全评价，并通过的各类政许可、验收或备案项目。

2.生产经营单位应按要求将本表于6月29日前报送至该项目原实施许可的监管部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6
监管部门自查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自查内容
	是/否有此情形
	自查情况
	整改措施建议

	1
	是否存在以备案、登记、年检、换证、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设置或者变相设置安全评价机构准入障碍的情况。
	□是 □否
	
	

	2
	是否存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是 □否
	
	

	3
	是否存在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要求企业接受特定安全评价机构开展技术服务的情况。
	□是 □否
	
	

	4
	是否存在干涉安全评价活动及报告结论，要求企业提交结论为“合格”或者“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安全评价报告等情况。
	□是 □否
	
	

	5
	在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监督检查和事故调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在安全评价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是否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对利用虚假评价报告取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是否依法进行了处理。
	□是 □否
	
	

	6
	是否存在除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之外，在开展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要求企业委托安全评价等中介机构开展的作为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事项。
	□是 □否
	
	

	备注
	市、县级对照整治重点中内容开展自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7
法定安全评价项目执法检查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评价报告名称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
	

	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有此情形
	检查情况

	一
	评价项目检查内容
	
	

	1
	是否存在以下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是 □否
	

	1.1
	周边环境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且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故意隐瞒的。
	□是 □否
	

	1.2
	主要建（构）筑物与评价期间实际严重不符，主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建（构）筑物之间的距离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3
	对企业提供的资料及第三方出具的技术服务报告或者结论进行伪造、篡改的。
	□是 □否
	

	1.4
	故意隐瞒企业的特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5
	企业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记录严重缺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或职称不符合要求的，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6
	存在不符合行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项，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7
	存在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列举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消除或者采取的管控措施未经监管部门认可，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8
	煤矿安全评价故意隐瞒煤矿主要灾害等级，越层越界，剃头下山开采等重大事故隐患或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9
	故意隐瞒矿山开拓生产系统现状与安全设施设计不符或者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工程建设的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0
	故意隐瞒油气田内部集输管道占压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1
	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存在占压、保护距离不足、人员密集型高后果区未设置全天候视频监控设施，未按要求开展法定检验，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1.12
	金属冶炼企业的设备设施明显不符合《炼铁安全规程》《炼钢安全规程》《铝电解安全规程》《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等规定，故意隐瞒且影响评价结论的。
	□是 □否
	

	2
	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情况。
	□是 □否
	

	3
	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法定安全评价项目等情况。
	□是 □否
	

	4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的情况。
	□是 □否
	

	5
	项目组人员是否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是 □否
	

	6
	是否存在擅自更改或者简化评价程序和内容等情况。
	□是 □否
	

	7
	是否建立安全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并认真落实。
	□是 □否
	

	8
	是否存在出具重大疏漏安全评价报告的情况。
	□是 □否
	

	9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违规出借出租资格证书、持假证上岗的现象。
	□是 □否
	

	10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人员冒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全评价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情况。
	□是 □否
	

	二
	生产经营单位检查内容
	
	

	1
	是否利用甲方地位，采取利诱、拒付技术服务费、合同约定等手段，要求或者默认安全评价机构出具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安全评价报告。
	□是 □否
	

	2
	是否存在向安全评价机构提供虚假失实的原始资料和“第三方”证明材料的情况。
	□是 □否
	

	3
	对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事故预防措施、隐患整改意见等，是否及时落实到位。
	□是 □否
	

	4
	是否利用虚假报告获得相关许可、验收或者备案。
	□是 □否
	

	执法情况：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8
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评价机构数量（家次）
	检查发现一般违法行为数量（项）
	检查发现出具虚假报告等重大违法行为数量（项）
	下达执法文书（份）
	行政处罚（次）
	罚款（万元）
	责令停产整顿（家次）
	调查评价机构资质证书（个）
	纳入“黑名单”
	对采信虚假报告的行政许可依法处理数量（家次）
	媒体曝光（家次）

	
	
	
	
	
	
	
	
	
	
	

	
	
	
	
	
	
	
	
	
	
	

	
	
	
	
	
	
	
	
	
	
	

	备注
	1.本表实行累计报送。每次统计“截止日期”前的累计汇总情况。

2.各级监管部门、危化科、矿山科、基础科、执法支队于每月的6、16、26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9
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汇总表

填报单位：                                                                             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评价报告名称
	项目所在县（市、区）
	评价机构
	对机构处理情况
	采信本报告的行政许可、验收或备案
	对相关行政许可、验收或备案整改情况

	
	
	
	
	
	
	

	
	
	
	
	
	
	

	
	
	
	
	
	
	

	
	
	
	
	
	
	

	
	
	
	
	
	
	

	
	
	
	
	
	
	

	备注
	1.本表实行累计报送。每次统计“截止日期”前的累计汇总情况。

2.各级监管部门、危化科、矿山科、基础科、执法支队于每月的6、16、26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10
莆田市应急管理局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专项整治分解表

	序号
	时间安排
	报送事项名称
	完成时间
	责任科室

	1
	一、摸底调查
	《行政许可项目清单》（附件2）
	6月11日前
	法规科

	2
	二、自查自改
	（一）安全评价机构
	项目自查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项目自查情况》（附件3）
	6月29日前
	由法规科、危化科、基础科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机构自查
	《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自查项目汇总表》（附件4）
	6月29日前
	财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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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评价过程自查情况表》（附件5）
	6月29日前
	由危化科、基础科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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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管部门
	《监管部门自查情况表》（附件6）
	6月29日前
	财保科、法规科、危化科、基础科

	6
	三、集中检查（7月至9月）
	《法定安全评价项目执法检查情况表》（附件7）
	9月29日前
	危化科、基础科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附件8）《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汇总表》（附件9）
	每月6、16、26日前
	危化科、矿山科、基础科、支队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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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分析报告》
	9月29日前
	危化科、基础科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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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验收评估
	
	《专题调研报告》
	11月26日前
	危化科、基础科报送，财保科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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